弘光科技大學　選課結束未達開課標準暨開課情形申請表【必修】
學期：　　　　　　教學單位：

	序號
	選課號
	部別
	科目名稱
	學分數
	開課班級
	授課教師
	修課人數
	開課情形
	開課情形原因說明

	教務處
核備情形

	1
	
	
	
	
	
	
	
	(已申請合班授課
(擬申請合班授課
(附上申請單)
(計畫專班
(其他
	
	(同意

(不同意

	2
	
	
	
	
	
	
	
	(已申請合班授課
(擬申請合班授課
(附上申請單)
(計畫專班
(其他
	
	(同意

(不同意

	3
	
	
	
	
	
	
	
	(已申請合班授課
(擬申請合班授課
(附上申請單)
(計畫專班
(其他
	
	(同意

(不同意

	4
	
	
	
	
	
	
	
	(已申請合班授課
(擬申請合班授課
(附上申請單)
(計畫專班
(其他
	
	(同意

(不同意

	5
	
	
	
	
	
	
	
	(已申請合班授課
(擬申請合班授課
(附上申請單)
(計畫專班
(其他
	
	(同意

(不同意

	系所主任
	院長
	課務組承辦人
	課務組組長
	教務長

	
	
	
	
	


備註：1.本學期選課已於 月 日截止，最後修課人數列於本表，依規定研究所人數九人以下者，開課人數下限為三人；十人以上者，開課人數下限為五人、大學部低於20人、專科部低於25人之課程無法開課，該課程將於 月日刪除，屆時其課程相關資料(含課程大綱)將一併刪除。
2.必修開課情形請敍明原因，並於主任及院長核章後，於 月 日 中午12點前擲回教務處課務組。
FM-10490-B66


表單修訂日期：114.02.24


保存期限：1年





FM-10490-B66


表單修訂日期：111.09.19


保存期限：1年








